
《文化馆服务规范》编制说明

一、立项背景和意义

（一）国内外情况简介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标准主要包含：

保障标准、技术标准、评价标准三大类。保障标准主要为公

共文化服务的建设提供制度化的支持与保障，也为公共文化

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而宽松的环境，主要由法律、规章、政

策构成。技术标准主要包括软硬件两方面：硬件建设方面，

主要是针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统计以及利用情况分析；软

件建设方面，主要是强调公共文化机构的管理服务标准，针

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工作方法、程序、职责范围和行为操

作等进行规范。评价标准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运营与

发展，文化设施利用情况、用户的参与度以及满意度，以及

资金效率的评价，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和建设起到了引导

和督促作用。

但即便在公共文化服务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国家，如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依旧偏重于

ISO/TC46 相关的图书、文献、资讯领域，与文化馆相关标准

散见于 ISO/TC 232、ISO/DIS 21001、ISO/IEC JTC 1/SC 36

等教育、培训、信息领域。

国外与我国文化馆相同类型的机构，有日本的公民馆、

韩国的社区文化院、欧美国家的社区学习中心或社区文化中



心，纲领性的政策较多，但对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质

量予以明确的标准则较为罕见。目前仅日本的《公民馆设置

运营纲要》以政务规章的形式对公民馆的服务内容、范围、

方式都作出了较明确具体规定，引领文化馆机构在地方公共

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少子化、老龄化的日本社会，

公民馆已成为文化生活与社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我国，文化馆行业的标准制定工作起步较晚，与其他

行业相比标准建设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只有 GB/T 32939

—2016《文化馆服务标准》、GB/T 32940—2016《乡镇综合

文化站服务标准》，对文化馆的服务范围、内容、形式、频

次的相关规定已难以有效满足新时代市民的文化需求。因此，

近年来上海、浙江等省市，杭州、中山等地市均出台了相应

的文化馆标准规范，以适应地方公共文化需求。

（二）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公共文化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也是城市综合发

展水平的外在表现。加快完善普惠性、高质量、可持续城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符合《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精神，是深圳公共

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切实执行先行示范区文化战略的重要任

务内容。

近年来，深圳公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化馆（站）建

设数量和服务质量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在公共文化服务

上尚存在供需匹配度不高、社会参与度不够、服务标准不统

一、文化产品结构不均衡等问题，制约了深圳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快速发展。2019 年深圳市文化馆对国内东部、西南、



东北等省市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对本市文化馆服务进行了问

卷调查，综合调研结果显示，文化馆现有文化服务供给中，

文艺培训 69.4%，文化活动占 63.93%，文艺展演占 54.1%，

文化讲座占 40.98%。而市民的文化需求主要为：参与社会文

化活动占 67.21%，文化艺术知识普及占 65.57%，传统文化

传承占 59.02%，启发文化兴趣占 53.55，艺术教育培训占

42.62%。服务整体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文化馆服务不贴近生

活的占 24.59%，种类不丰富的占 53.01%，文化活动开展频

率较低的占 61.57%，宣传不到位的占 51.37%。

作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立足深圳实际情况，

制定具有前瞻性、发展性的文化馆服务标准，可以有效破解

制约文化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供需匹配度不高”、“社会

参与度不够”、“服务质量不均衡”、“服务项目不丰富”

等行业难题，不仅有助于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效益，还

有助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凸显了深圳特色。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引领全市文化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的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加快完善与深圳建设先行

示范区相适应的普惠性、高质量、可持续城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深圳市文化馆牵头申请立项《文化馆服务规范》地方

标准，于 2021 年 4 月份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

达 2021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明

确标准制定计划。

（二）主要编制过程



制定《文化馆服务规范》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1.立项阶段

2018 年，深圳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出编制深圳市《文

化馆服务规范》工作任务，并于 2020 年纳入局 2021 年度重

点工作。2021 年 4 月，《文化馆服务规范》作为深圳市地方

标准正式批准立项。

2.调研阶段

2018 年 7 月～8 月，课题编制组先后赴上海、扬州、威

海、烟台、成都、重庆等地开展课题调研，并召开了项目任

务工作会议。完成了对国内先进文化馆的服务内容、模式、

机制等方面的调研，搜集整理了相关材料，并初步确定了文

化馆行业服务标准制定的原则和思路。

2018 年 9 月～12 月，在汇集国内行业资料的基础上，按

照市局要求，编制组进一步开展了国内外的相关标准的搜集

与整理工作。

2019 年 1 月召开了标准框架结构研讨会，通报了项目研

究前期工作情况，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并

初步确立了标准的制定思路与主体结构。

3.标准起草阶段

2019 年 1 月～5 月，编制组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对本

市文化馆服务标准化的问题、需求等方面进行摸底。先后赴

各区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并与各区文化馆领导和专家进行了

细致的讨论，广泛听取了关于制定《文化馆服务规范》的建

议。在此基础上，编制组依据标准编制规范完成初稿编制。

2019 年 6 月～11 月，编制组经过多次内部沟通、讨论，



并召开专家座谈会对标准初稿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编制组采用函件的形式征

求了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文化处、深圳市罗湖区

文化馆、深圳市南山区文化馆、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深圳市龙岗区文化馆、深圳市龙华区文化体育发展中

心、深圳市光明区公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深圳市坪山区文

化馆、深圳市大鹏新区文体旅游服务中心的意见。2020 年 8

月，编制组收集各方意见共 31 条，经逐条详细研讨及论证，

采纳 10 条、不采纳 13 条、其中无意见 8 条，并形成征求意

见汇总表。同时，对标准文本进行多轮修改、完善，最终形

成标准送审稿。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依据

《文化馆服务规范》结构包括 9 个章节，以下对文件中

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化馆服务的总则、服务条件、服务内容、

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成效等项目。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各级文化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社会力量设立的文化馆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定了《文化馆服务规范》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章规定了文化馆行业服务等相关专业术语和定义。



本章第 3.1 条编制参考《GB/T 32939-2016 文化馆服务标

准》，增添了社会文化馆。第3.2条编制依据GB/T 32939-2016。

第 3.3 条、第 3.4 条、第 3.5 条、第 3.6 条、第 3.7 条编制

参考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版）》学

科分类目录中艺术学目录，并综合考虑了文化服务的表现形

式与主要物质材料。第 3.8 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

4 总则

本章重点说明了文化馆服务应该遵循的文化基本原则和

服务原则。包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遵循普惠、高质、可持续原则，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公

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得到实现；采取具体有效措

施，不断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等。

本章的编制主要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城市文明典范”

的战略定位，以及第十一条“全面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相关内容。参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的“基本原则”、

《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主要原则”、

《GB∕T 32939-2016 文化馆服务标准》的第 4 章“总则”

等相关内容。

5 服务定位

本章明确了深圳市文化馆行业的功能定位，确立了文化

馆在城市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同时具体厘清了市级文



化馆、区级文化馆、基层文化馆、社会文化馆的核心职能与

主要功能。

本章编制主要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城市文明典范”

的战略定位，以及第十一条“全面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相关内容。依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第八章第二

节相关内容。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基本原则”，

以及“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等相关内容。

6 服务条件

本章明确了文化馆服务应该具备的基础物质条件，对场

馆设施、服务队伍、信息服务等给出具体要求。

本章 6.1.1 条编制依据为《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实施

方案)》“十分钟文化圈”建设要求、《GB/T 20647.3—2006

社区服务指南 第 3 部分：文化、教育、体育服务》中 8.1.1

条的数据。

6.1.2 条编制依据为深圳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以及《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参考了《文化馆

建设标准》、《建标136—2010》第 10条、《GB/T 20647.3—2006

社区服务指南 第 3 部分：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第 8 章

等内容。

6.1.3条编制依据为《文化馆建设标准》、《建标136—2010》

第 22 条，以及广东省文化馆考核标准。

6.1.4 条编制依据为《GB/T 20647.3—2006 社区服务指

南 第 3 部分：文化、教育、体育服务》5.2 条、《深圳市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6-2020 年）》第 5 条

6.2.2 条编制依据为《GB/T 32939—2016 文化馆服务标

准》第 5.3.3 条、《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考评表》，参

考了《GB/T 20647.3—2006 社区服务指南 第 3 部分：文

化、教育、体育服务》第 9.2 条。

7 服务内容

本章明确了文化馆行业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培训辅导、

文化展演、数字化服务、群众队伍培育、艺术创作等。

第 7.1 条编制依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 29 条、第

30 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8 服务质量与数量

本章规定了文化馆行业应提供的服务质量与数量，包括

培训辅导、文化展演、数字化服务、群众队伍培育、艺术创

作等服务的频率、数量、类型等。

第 8.1 条主要依据《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评价标准》

深圳市《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2016-2020）》，并结合先行示范区的发展要求进行编制。

第 8.2 条主要依据《深圳市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2016-2020）》《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评价标准》编

制。

第 8.4 条并无现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可供参考，编

制组分析了现有的省市地方标准，在广泛征集各区文化馆意

见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发展要求进行编制。



第 8.5 条、第 8.6 条主要依据《深圳市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实施标准（2016-2020 年）》并予以适当提升。

9 服务成效

本章明确了对服务评价、服务改进、服务监督、错时开

放、服务人次与效率、受惠人群结构的要求。

本部分编制依据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 56 条，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结合文化馆

行业服务的实际需求予以编制。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文化馆服务规范》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总则、服务定位、服务条件、服务内容、服务质量

和数量、服务成效 9 个部分。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

简要说明。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化馆服务的总则、服务条件、服务内容、

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成效。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各级文化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社会力量设立的文化馆参照执行。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文化馆、文化馆服务、培训辅导、文

化展演、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社会通识教育、

大型文化活动、基层文化服务点等术语和定义。

（四）总则

本章节给出了文化馆的服务目的、服务原则、服务效能

的总体要求。

（五）服务定位

本章节对市级文化馆、区级文化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社会文化馆的服务定位做出了总体要求。

（六）服务条件

本章明确了文化馆服务应该具备的基础物质条件，对场

馆条件、服务队伍、信息服务等给出具体要求。

（七）服务内容

本章节明确了文化馆行业的服务内容，规定了培训辅导、

文化展演、数字化服务、艺术创作、培育群众队伍等文化服

务的目标人群、服务方式。

（八）服务质量和数量

本章节规定了文化馆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培训辅导、

文化展演、数字化服务、艺术创作、培育群众队伍、基层文

化服务点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门类、频率、质量等提出

了具体要求。

（九）服务成效

本章节从服务评价、服务改进、服务监督、错时开放、

服务人次与频率、受惠人群结构等方面，对文化馆的公共文

化服务效果给出了要求。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拟在行业内部开展标准学习培训，推动标准的普及和运

用。

通过标准宣贯、标准实施、监督检查等方式，加强标准

对实际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升。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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